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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家庭看護移工、被看護者重新評估、中階技術人力

 Taiwan Labor E-Newsletter

    勞動部為方便有照顧需求民眾，新增聘僱家庭看護移工之多元認定申請資格，及簡化75歲

以上長者及領有特定身心障礙證明者重新聘僱看護移工流程，使被看護者不必再往返醫療機構

重複評估；另回應產業人力需求，鬆綁中階技術人力資格，及調整機構看護移工名額計算方

式，協助解決缺工問題。

    針對看護移工部分，增列3大類多元認定方式，包括：一、使用長照服務（居家、日間或家

庭托顧服務）持續6個月以上；二、經1名神經科或精神科專科醫師評估失智症輕度以上；三、

擴大特定身心障礙重度等級免評對象，肢體障礙及罕見疾病取消病症限制，增加呼吸器官失能

重度、吞嚥機能失能中度等對象，都可免經醫療機構評估失能。另簡化申請看護工重新招募及

聘僱中階技術家庭看護的流程，曾聘僱看護移工且被看護者為75歲以上，或持有無註記有效期

間身障證明者，免除反覆評估失能困擾。

    而在擴大留用中階技術人力方面，放寬同雇主同移工累計工作6年以上可轉任中階技術人

力、新增開放中階技術一般營造工作，並擴大中階技術農業工作增加林業、畜牧及養殖漁業等

工作，以使具經驗及技術之移工更能留臺工作。

    本次也調整機構看護移工名額計算方式，刪除機構規模分級規定，衡平核給機構看護移工

名額，不因規模大小有所差異。

    勞動部多次與民間團體社會對話，並進行跨部會協商，透過法規調整務實回應人力需求，

協助產業進用人力紓緩缺工困難，並減輕家庭照顧失能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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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家庭看護移工申請及擴大免評，

並留用中階技術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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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特別休假、結清工資、年度終結



關鍵字：勞工保險、擬參選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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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表示，為保障公職人員擬參選人及候選人所僱用從事競選活動之工作人員之保險權

益，近日核定修正《公職人員擬參選人及候選人僱用從事競選活動工作人員參加勞工保險與就

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注意事項》（以下稱本注意事項）第2點及第5點規定。

    勞動部說明，經監察院許可設立政治獻金專戶的公職人員擬參選人或向選舉委員會登記為

候選人者，如僱有從事競選活動之工作人員，應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與《就業保

險法》規定，向勞保局成立投保單位，為所僱勞工申報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就業保險，並

得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

    勞動部指出，依修正前本注意事項規定，擬參選人或候選人與其所僱勞工於僱傭關係消滅

時，雇主應於受僱勞工離職之當日申報退保；未離職者，自投票日起10日內應為受僱勞工辦理

退保；未辦理者，由勞保局自投票日起第10日逕予退保。考量競選活動工作人員於投票日後，

多有陪同候選人進行選後謝票及善後等相關事務，爰配合實務需要，將雇主應辦理退保期限，

放寬為自投票日起30日內；對於未辦理者，也一併將勞保局的逕予退保日，修正為自投票日起

第30日。另外，配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政治獻金法》等規定，增列直轄市山地原住

民區長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二類人員，擴大適用範圍，以保障勞工保險權益。

    勞動部呼籲，公職人員擬參選人或候選人應依規定，為所僱從事競選活動之工作人員申報

加保，使被保險人能夠獲得完善的保險給付保障，並避免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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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核定修正公職人員擬參選人及候選人僱用從事

競選活動工作人員加保規定，保障勞工保險權益



關鍵字：美國勞工行政官員協會（NAGLO）、臺美勞動事務、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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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2023年10月30日下午接見美國聯邦暨各州勞工行政首長訪團一行6人，本

次訪團有阿拉巴馬州、密蘇里州、奧勒岡州及懷俄明州勞工行政機關首長，以及美國聯邦調解

調停署（FMCS）與美國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NLRB）高階官員共同組團來臺訪問，此為COVID-

19疫情解封後，最具規模之臺美勞動事務交流團。

    勞動部是「美國勞工行政官員協會」（NAGLO）唯一的國際會員。我國每年均派員出席

NAGLO年會，與美國聯邦及各州勞工行政首長建立良好關係。同時，臺灣勞動部自1998年起，即

邀請美國聯邦官員及各州勞工行政首長組團訪臺，為臺美勞動事務交流奠定良好的合作基礎。

美國也是臺灣最重要的盟友及國際夥伴，雙方共享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值，並認同美國

「以勞工為中心」的貿易政策，彰顯推動貿易往來時，應同時促進保障勞動權益的精神，進而

發展更具包容性的勞動政策。

    外賓訪臺期間，並規劃拜會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臺南市政府、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勞動力發展署及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等單位，以瞭解我國人權保障、職業安全衛生

及勞動力發展等議題之發展概況；另安排訪賓參觀我國多元就業輔導單位，瞭解勞動部如何協

助身心障礙者及就業弱勢者在地就業，期望藉此深入瞭解臺灣的勞動政策與執行成效，並攜手

深化臺美勞動事務的合作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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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許銘春部長接見

美國聯邦暨各州勞工行政首長訪團

許銘春部長與美國聯邦暨各州勞工行政官員訪團合影



關鍵字：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臺、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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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數位化時代的來臨，提供遠距教學已然是國際趨勢，勞動部自2021年建置職業安全衛

生數位學習平臺，針對各行業開設免費線上影音學習課程，除國語、臺語外，並翻譯成印尼

語、英語、泰語、越南語及菲律賓語，供國內外勞工24小時上網學習，不受地域的限制，運用

多元化數位工具（如手機、平板或桌機）方便接受職安衛教育訓練，提升勞工職業安全衛生知

能。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

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勞工至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臺上網學習取得之認證時數，與實體教育訓練相同，均可以抵

充上述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時數。截至2023年10月底止，勞動部已製作營造業、製造

業、農林業、餐飲業、外展農業及兒少職業安全衛生等共32門課程，計24萬8千餘人（27萬5千

餘人報名，約90％測驗及格）取得教育訓練時數。

    勞動部表示，2022年起已提供移工使用行動裝置（如手機）可快速登錄之功能，只要掃描

居留證即可進行註冊、登入帳號後直接進行線上學習。此外，2023年9月平臺新增加公播功能，

事業單位只要事先申請，即可透過公開播放數位教材的方式，讓多數勞工能同時上課，以鼓勵

事業單位利用平臺辦訓，取得職安衛訓練時數。

    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臺勞動部將持續新增相關課程及加強宣導推廣，歡迎雇主及勞工

朋友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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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衛數位平臺持續新增多門課程，

方便雇主及勞工朋友隨時上網學習



關鍵字：行政調解、法律扶助、調解人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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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修正「補助行政機關辦理勞資爭議調解法律扶助實施要點」，擴大律師陪同勞工調

解之扶助範圍與對象，並持續培訓認證獨任調解人，以確實守護勞工應有權益。

    勞動部為協助勞工維護其權益，訂有「補助行政機關辦理勞資爭議調解法律扶助實施要

點」，針對職業災害等複雜案件提供律師陪同調解，考量「工資」、「違法調動」對勞工生計

有重大影響，另實務上身心障礙者等身分勞工相關法律資源較缺乏，自2023年7月下旬起，將工

資及調動納入補助範圍及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新住民身分勞工請求標的金額不受限制等，以

提供勞工有力協助。

    勞動部提供調解程序勞工律師陪同，且持續精進勞資爭議調解品質與效能，包括辦理調解

人認證訓練活動，2023年培訓約30位新任調解人，透過為期4週（共計7天）之訓練課程，並於

課後進行筆試、口試及實例演練，成績通過者發給證書，確保協處爭議效能；另勞動部對認證

調解人，每年持續辦理回流訓練，例如去年邀請美國聯邦調解調停署專業調解人透過視訊與我

國調解人經驗交流，今年則全國北中南分別辦理回流課程，持續提升協處人員專業知能。

    另勞動部與執行勞動調解之司法機關於2023年9月下旬辦理「勞資爭議行政調解與勞動調解

業務執行座談會」，邀請法官、勞動與行政調處人員共同與會，藉由經驗交流持續提升行政調

解之品質。

    勞動部最後強調，精進勞資爭議調解機制為該部施政重點，未來仍會持續滾動檢討相關機

制，使勞工獲得最完善之勞動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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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持續精進勞資爭議調解機制，

守護勞工應有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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